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和赎回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７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银河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注：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在基金开放日，投资者提出的申购、赎回申请时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当日收市时间（目前为下午

３

：

００

）之前，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视为当日的交易申请；如果投

资者提出的申购、 赎回申请时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之后，其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视为下一开放日的交易申请。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场外交易时，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首次申购 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申购业务不受直销机构最低申购金

额的限制，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

场内交易时，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首次申购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限额为人

民币

１０００

元， 且每笔申购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

元的整数倍， 同时单笔申购最高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

各代销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代销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４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

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Ｍ －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１

、申购金额单位：元

２

、本基金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次申

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并应在投资

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

项费用。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场外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

份基金份额；场内交易时，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

份

基金份额， 同时赎回份额必须是整数份额， 并且单笔赎回最多不超过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

份基金份

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若某投资者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

份或其某笔赎回导致该持有人托管的基金份额不足

５０

份的， 投资者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

回，否则将自动赎回。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

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００

年

０．０２

１．００

年

＜＝Ｎ＜２．００

年

０．０１５

２．００

年

＜＝Ｎ＜３．００

年

０．０１

３．００

年

＜＝Ｎ ０

注：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将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６８

号

１５

层（邮编：

２００１２２

）

法定代表人：徐旭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支持网上交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直销业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１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５１９

（机构服务专线）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５０７

传真交易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８５

联系人：何玶、郑夫桦、张鸿

（

２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

６

号

Ａ－Ｆ

座

３

楼（邮编：

１０００４５

）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６１３０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７９０６

联系人：李海文

（

３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

６

号

Ａ－Ｆ

座

３

楼（邮编：

１０００４５

）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６８７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１７９０６

联系人：孙妍

（

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水荫路

２

号华信大厦东座

９

楼

１２

房（邮编：

５１００７５

）

电话：

０２０－３７６０２２０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７６０２３８４

联系人：李晓舟

（

５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商务大厦

１９

层（邮编：

５１８０３４

）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５９９

联系人：宁志勇

（

６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３１０

号恒运大厦四层（邮编：

１５０００１

）

电话：

０４５１－５３９０２２００

传真：

０４５１－５３９０５５２８

联系人：孙永林

（

７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太平南路

１

号新世纪广场

Ｂ

座

８０５

室（邮编：

２１０００２

）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６７１２９９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２３７２５

联系人：牛大恒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

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 具体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公布名单为准。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

事项，请以各销售机构在当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或各销售网点的公告为准。

若增加新的直销网点或者新的代销机构，本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开放日常申购业务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各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

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亦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站或联系本公司客服中心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２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书面、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

９

人，实际投票董事

９

人，会议

的参加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成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春启明菱电车

载电子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变更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长春启明菱电车载电子有限公司的议案》。在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再投资的相关规定， 三菱中国作为三菱电机在

中国设立的投资性公司， 目前不具备向启明菱电进行出资的条件。 经合资公司各投资方协

商，一致同意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合资合同》，三菱中国不再对合资公司进行出

资。 为了确保合资公司尽快设立并投产，迅速抢占现有市场，合资公司投资方由四方变更为

三方，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保持不变。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与三菱电机及越田科贸签订变更后的《合资合同》，详细变更内

容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对外投资部分事项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部分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长春启明菱电车载电子有限公司的议

案》，公司与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菱电机”）、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菱中国”）及越田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田科贸”）共同成立合资公司：长春启明菱电

车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菱电”），注册资本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

出资

８

，

９２５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与上述三方共同

签署了《长春启明菱电车载电子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以下简称“合资合同”），并于

６

月

１７

日

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发布了《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

在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再

投资的相关规定，三菱中国作为三菱电机在中国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目前不具备向启明菱电

进行出资的条件。 经合资公司各投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合资

合同》，三菱中国不再对合资公司进行出资。 为了确保合资公司尽快设立并投产，迅速抢占现

有市场，合资公司投资方由四方变更为三方，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投资总额保持不变。

公司本次签署的《合资合同》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签署的版本主要变动如下：

１

、合资公司投资主体变更：合资公司投资主体由四方变更为三方，由启明信息、三菱电

机及越田科贸对合资公司进行出资；

２

、合资公司股权结构及出资变更，其中本公司对于合资公司的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不

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投资各方

变动前 变动后

注册

资本

持股

比例

资金

来源

首期出资 第二期出资 首期出资 第二期出资

出资额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出资

方式

启明信息

６

，

１２０

现金

２

，

８０５

现金

６

，

１２０

现金

２

，

８０５

现金

８

，

９２５ ５１％

自筹

三菱电机

３

，

９６０

现金

１

，

８１５

现金

５

，

１６０

现金

２

，

３６５

现金

７

，

５２５ ４３％

自筹

三菱中国

１

，

２００

现金

５５０

现金

－－

现金

－－

现金

－－ －－ －－

越田科贸

７２０

现金

３３０

现金

７２０

现金

３３０

现金

１

，

０５０ ６％

自筹

合计

１２

，

０００

现金

５５００

现金

１２

，

０００

现金

５５００

现金

１７

，

５００ １００％ －－

３

、董事会人员构成变更：合资公司投资方变更后，合资公司董事会人员构成做如下调

整：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的

５

名董事，三菱电机委派的

３

名董事，越田科

贸委派的

１

名董事。 本公司任命董事长，三菱电机任命副董事长。

其他条款均未变更。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长春启明菱电车载电子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２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

当日基金收益

／

（

当日

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

保留到分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

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

及其网点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

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

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３

）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③

本基金销售机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温

州银行、国联证券、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

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

信金通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

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

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广发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天相投顾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皇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约

７００

万元 亏损

：

１６０２．８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本公司聘请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预计业绩扭亏为盈，主要是因为在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分别与甘肃瀚宇投资有限

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行完成了债务重组（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重大

事项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重大事项进展公告》），产生了共计

３０５１．５５

万元的债务重组收

益，计入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核算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７８

）名称：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

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联系人：徐翔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４２０１

传真：

０２２－８３３２００６６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２８ ５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９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三层、五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林长华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８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名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区

６－７

层

法定代表人：吴承

联系人：谢项辉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８１

）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陈诚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４６４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３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２

）名称：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

３５

号庄家金融大厦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刘亚静

电话：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３９３

传真：

０３１１－６６００６２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

８３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况雨林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３９８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

８４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金喆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 ６００１０９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５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法定代表人：李学琦

联系人：袁劲松

电话：

０２４－２３２６６９１７

传真：

０２４－２３２５７４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８６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马庆泉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２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李尔华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程秉、章小炎

联系人：程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胡小骏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小骏、洪锐明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平衡型基金。 依托高速发展的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通过基金管理人科学研究，审慎投资，在

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标的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股票、债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

具。

八、 基金的投资策略

积极投资策略，在资产配置层面，重视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的动态平衡配置，在行业配置层面，根据不

同行业的发展前景进行行业优化配置，在个股选择层面，在深入把握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基础上挖掘价格尚

未完全反映公司成长潜力的股票投资机会。

１．

资产配置

本基金是平衡型基金，重视兼顾长期资本利得和当期收入，在正常情况下，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为

２０％－７５％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

２０％－７５％

。 但由于我国股市系统性风险较大，且缺乏

避险工具，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将保留在极端市场情况下债券投资最高比例为

９５％

，股票投资最低比例为

０％

的权利。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行业优化配置

从产业生命周期来判断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机会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基

金管理人将通过行业优化配置以提升投资绩效。

３．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造

（

１

）通过广发上市公司综合评级模型对上市公司进行筛选，并在严格剔除不合格投资对象的基础上构

建一级股票库。 在一级股票库的基础上遴选分红潜力、成长潜力强的投资标的构建二级股票库。

（

２

）

ＧＡＲＰ

投资法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投资法，应用价值投资理念投资具有成长潜力公司的投资方法。 本基金管

理人认为，结合价格才能进行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判断，成长潜力和持续分红能力等都是上市公司投资价值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长型投资法和价值型投资法只是考察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不同视角。 在高成长的

新兴市场，应用价值投资的理念挖掘潜力股是本基金管理人追求基金资产长期稳健增值的重要投资策略。

（

３

）上市公司成长性分析框架

持续性成长能力分析：在公司主营业务、行业背景、公司治理结构、市场环境等内外因素保持一定稳定

性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进行分析。

突变性成长能力分析：当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时，过往财务指标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及成长性的

预测效能降低，探索突变性成长能力分析对提高投资收益和降低投资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４．

债券投资管理

积极投资策略，本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利率预测、收益率曲线模拟、债券资产配置、债券分析等投资策略，

力求获取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

九、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２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

十、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介于成长基金与价值基金之间：适度风险、较高收益。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期末基金资产配置组合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９６４

，

２５４

，

４２２．３３ ６２．２７

其中

：

股票

３

，

９６４

，

２５４

，

４２２．３３ ６２．２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２９２

，

７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１

其中

：

债券

１

，

２９２

，

７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０６９

，

８８２

，

９１９．０７ １６．８１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９

，

２７３

，

８５０．３２ ０．６２

７

合计

６

，

３６６

，

１８４

，

１９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６１３

，

６０４

，

０８９．４３ ９．８１

Ｃ

制造业

１

，

７１２

，

０２４

，

３１２．３６ ２７．３６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７１

，

００６

，

９２２．５０ １．１３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４

，

２７８

，

１０６．１６ ０．３９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９３９

，

３５６

，

３５３．７０ １５．０１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５６９

，

８６１

，

６１４．８０ ９．１１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０７

，

５２１

，

３１５．２０ １．７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７６

，

３１９

，

８７８．５０ １．２２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１５

，

５２７

，

９９９．８４ １．８５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５７９

，

３１９

，

５８４．２３ ９．２６

Ｊ

房地产业

８３８

，

１９８

，

３８４．１９ １３．４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９

，

２６０

，

１７３．７８ ０．４７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３

，

９６４

，

２５４

，

４２２．３３ ６３．３６

３．

期末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５

，

５０４

，

６１２ ２２３

，

０４６

，

８７８．２４ ３．５７

２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８

，

６４６

，

３５７ ２０７

，

５１２

，

５６８．００ ３．３２

３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２３

，

０５５

，

７５７ ２００

，

３５４

，

５２８．３３ ３．２０

４ ０００７８９

江西水泥

１１

，

１６１

，

７０７ １９３

，

８７８

，

８５０．５９ ３．１０

５ ０００８７７

天山股份

４

，

６４９

，

８５９ １９０

，

３１８

，

７２８．８７ ３．０４

６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８

，

４０５

，

２３０ １８８

，

１９３

，

０９９．７０ ３．０１

７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

８ ６００１８８

兖州煤业

４

，

６０６

，

８３７ １５８

，

９３５

，

８７６．５０ ２．５４

９ ６０１６９９

潞安环能

２

，

４０８

，

７６７ １５７

，

２９２

，

４８５．１０ ２．５１

１０ ６０００３１

三一重工

５

，

３９９

，

９０８ １５０

，

７６５

，

４３１．３６ ２．４１

４．

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４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２

央行票据

１

，

１１７

，

７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７

３

金融债券

１５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１５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１

，

２９２

，

７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６６

５．

期末债券投资前五名组合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４１ ０８

央票

４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

２ １００１０６０ １０

央票

６０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３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３ １００１０３７ １０

央票

３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４

４ ０８０４１３ ０８

农发

１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５ ０８０１０４７ ０８

央票

４７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持有的每只股票的价值均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２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４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

，

２９２

，

３０７．５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

，

０４８

，

９５４．２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４

，

９１４

，

９２０．９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０１７

，

６６７．６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９

，

２７３

，

８５０．３２

（

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

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 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５９．４８％ １．３８％ ７６．０５％ １．６３％ －１６．５７％ －０．２５％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９．５０％ １．９４％ －４９．８１％ ２．４０％ ０．３１％ －０．４６％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１７．０１％ １．７０％ １２８．９２％ １．８５％ －１１．９１％ －０．１５％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２９．２５％ １．１６％ ９８．５４％ １．１２％ ３０．７１％ ０．０４％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３．３４％ １．０１％ －４．６１％ １．０６％ １７．９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７．４４％ ０．９７％ －１２．９１％ １．０３％ ２０．３５％ －０．０６％

２００３．１２．３－２００３．１２．３１ ２．１１％ ０．５３％ １．４６％ ０．７４％ ０．６５％ －０．２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９４％ １．０６％ －８．４７％ １．２５％ ７．５３％ －０．１９％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３．３１ －２．９５％ １．０６％ １．９７％ １．１２％ －４．９２％ －０．０６％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３７８．９６％ １．３６％ １６３．６０％ １．５５％ ２１５．３６％ －０．１９％

（二）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单位基金资产净值的变动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比较图

注： 业绩比较基准：

８０％＊

中信标普

３００

指数收益

＋２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费用（本基金发售中所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

师费从基金发售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资产支付）；

（

７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 ＝ Ｅ ×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 ＝ Ｅ ×

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

核后于次月首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

３．

上述第

１

中第“（

３

）”到第“（

７

）”项费用包括发售期间信息披露的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它有关法

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认购费

（

１

）认购费率

投资者可选择在认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认购费用。投资者选择在认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认购

费用，投资者选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认购费用。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时，按认购金额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

Ｍ

，

含认购费

）

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不超过

１．０％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时，按持有时间采用递减比例费率，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费率

Ｎ＜１

年

１．８％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２％

３

年

≤Ｎ＜４

年

０．９％

４

年

≤Ｎ＜５

年

０．５％

Ｎ≥５

年

０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直接发售和代理发售时发生的开支，包括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

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

２

）认购费用的计算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前端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率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前端认购费用

认购份数

＝

净认购金额

／

基金份额面值

如果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认购费用，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

＝

赎回份数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认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

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后端认购费用

－

赎回费用

基金份额面值为

１．００

元。基金份额份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

在基金资产中列支。

２．

申购费

基金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第八部分“基金

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

３．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总额的

０．５％

。 赎回费用的

２５％

归入基金资产，其余部分作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支出。 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

和使用方式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三）本基金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无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

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号］》进行了更

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根据基金管理人的人员变动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托管行人员变动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对托管人信息

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

事宜均已公告。

４

、在“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５

、在“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对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情况予以披露。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五部分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1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

上接

D22

版

)


